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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

管措施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始终严格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规

范运作，在证券监管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督和指导下，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对最近五年是否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

进行了自查，自查结果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落实

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

于对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上证科

创公监函〔2024〕0034 号），因公司在 2023 年聘任独立董事时，未能在股东会召

开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业务管理系统提交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聘

任流程存在重大瑕疵，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



公司收到函件后，对其中提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及时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进行了通报，并召集相关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函件所指

出的问题，深刻反思公司在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真

整改，杜绝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

措施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7 月 3 日


